
南京市公安局关于宣布四名

外国人居留许可作废的公示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》第六十七条之

规定，宣布以下四名外国人所持居留许可作废。居留许可作

废日期自公示 10 日后起算。具体公示内容如下：

1、ALFIAN M NENGAH YUNAN，男，国籍：印度尼西

亚，护照号码：C8668602，居留许可号码：102735036，停

留有效期至 2024 年 9 月 16 日。

2、DREW ALASDAIR SAMUEL，男，国籍：英国，护照

号码：125141647，居留许可号码：102913573，停留有效期

至 2025 年 1 月 31 日。

3、NGUYEN THANH LUAN，男，国籍：越南，护照号

码：C8605199，居留许可号码：102734079，停留有效期至

2024 年 9 月 12 日。

4、SAHA GOBINDA，男，国籍：孟加拉国，护照号码：

EL0252536，居留许可号码：102735020，停留有效期至 2024

年 9 月 8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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